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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第一期）2018年

付息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李峰先生及耿光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桂花女士及張宏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潘愛玲女士、王鳳榮女士、黃磊先生及梁阜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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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还本付息方式：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之

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

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1、起息日：2017 年 8 月 21 日。 

12、付息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8 月 2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第 4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3、本金兑付日：2022 年 8 月 2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第 2 年末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8 月 2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第 4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21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和第 4 年末调整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

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和第 4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

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

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7、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监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 

19、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0、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0％，每手（面值 1000 元）本期债券本次兑付兑息金

额为人民币 65.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

得的兑付兑息额为人民币 52.0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每手

实际取得的兑付兑息金额为人民币 58.50 元。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除息日、付息日、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8 年 8 月 20 日 

2、除息日：2018 年 8 月 21 日 

3、付息日：2018 年 8 月 21 日 

4、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18 年 8 月 21 日 

四、债券兑付兑息对象 

本次兑付兑息对象为：截止 2018 年 8 月 20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7晨债 01”债券

持有人。 

五、债券兑付兑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债券的兑付兑息。根据本公司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申请，本公司将在本次兑付兑

息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本次兑付兑息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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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电话：0536-2158977 

2、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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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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